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113學年度第10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7月15日（星期二）上午11時
二、地點：農藝學系2樓會議室(A04A-203室)
三、主席： 許主任0嘉                                  記錄：溫0煌
四、出席人員：黃0理、侯0龍、侯0日、曾0嘉、曾0茜、柯0存、蔡0卿、陳0亦、林0淳、陳0岳、系學會正、副會長
五、主席報告：
1. [bookmark: _Hlk201131700][bookmark: _Hlk201131754]本(114)年度畢業後1年(就113級，112學年度畢業)、3年(111級，110學年度畢業)、及5年(109級，108學年度畢業)畢業生流向調查，自6月17日起開始進行至10月31日止，請曾擔任班級導師及授課老師，利用班級群組通知上網填寫問卷；畢業1、3、5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填答網址為：https://reurl.cc/Zev4VA，系統帳號為校友身分證號，密碼為生日，系統會自動判別是否為本年度調查對象。
2. 114學年度大學甄試入學，農藝系計有20位新生報到(含甄試入學12、繁星入學8等)，新生教務手冊及系學會傳單於6月30日寄出。
3. [bookmark: _Hlk199927170]農學院114年5月23日通知，請各系推薦校教評及院教評審委員候選名單，本系目前有2位教授，系務會議將推薦2位教授為114學年度校、院教評委員候選人。
4. 115系所評鑑報告書於7月1日送抵農學院，感謝各組負責老師協力完成。
5. 114年財產初盤點於6月30日完成，緊接著是資產組會同人事室及主計室進行複檢，若被抽查老師，請配合抽查。
6. 丹娜絲颱風重創校園，本系3樓後方鐵皮屋頂被穿破，4樓採光罩破裂及農場管理室頂樓鐵皮懸掛，以上通報營繕組網站。
7. 本系上簽採購農用搬運車一部，因金額未達公開招標金額(15萬)被退回，單位可以自行採購，故已向宏鑫農機行訂購。
8. 黃文理老師建議將本系115年系所評鑑報告書置放雲端供系內老師參閱，提供建議作為滾動式修正。
六、提案討論：
提 案一
案 由：本系114學年度大一及大四班級導師人選，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系111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辦理，決議內容自112學年度起實行固定班級導師制；因此113學年度大一班導師由曾0嘉、大二陳0亦、大三林0淳、大四蔡0卿老師擔任。
[bookmark: _Hlk203484338]（二）	就依固定班級導師制實施方式，114學年度大一導師由蔡0卿、大二曾0嘉、大三陳0亦、大四林0淳老師擔任。
決 議：114學年度大一導師建議由蔡0卿、大二曾0嘉、大三陳0亦、大四林0淳老師擔任。 
[bookmark: _Hlk170137167]
[bookmark: _Hlk171411795]提 案二
案 由：申請114學年就讀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同學資格，提請審議。
說 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實施要點辦理(附件一p5)。
（2） 113學年度申請就讀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同學計有蘇0吟、陳0佑、趙0駿、許0瑈、黃0菖、唐0蓁及蘇0婷7位同學，就本實施要點第3點，錄取名額每年五名，審查工作由本系系務會議評定甄選，並決定錄取標準。
（3） 檢附申請書及彙整表(附件二p6-13)和相關資料(紙本)，提供審議。
決 議：鼓勵同學就讀本系碩士班，原則上同意7位同學皆通過申請，若教務處認  
       為超過申請就讀人數時，就依下排序錄取，錄取順位1為蘇0吟，
2許0瑈，3陳0佑，4蘇0婷，5黃0菖，6趙0駿，7唐0蓁。
提案三
案由：吳0哲研究生學位論文提送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委員會追認，提請討論。
說明：
[bookmark: _Hlk184731219]（一）依本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辦理(附件三P14 )。
[bookmark: _Hlk169183587][bookmark: _Hlk169008976][bookmark: _Hlk169184327]（二）吳研究生於6月26日遞出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申請，提送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委員會審議，研究題目:「垂果瓜種子發芽及生長特性之研究」，隸屬侯0日老師研究室之研究生，因避免影響同學申請口試權利，故在6月26日以電子信函寄送各委員審查，若審查不符合本系專業領域者需回復系辦，至截止日7月1日皆無委員回複。
[bookmark: _Hlk167089856]（四）檢附吳生碩士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表(附件四P15-16 )，提供審閱。
決 議：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同意追認。

提 案四
案 由：推選本系114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農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附件p17-19五)。
（二）本要點第二條規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委員五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一人。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但具教授資格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三）本要點第四條規定：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人數未達五人時，其不足人數由系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遴選，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四）符合本要點第二、四條規範略以，本系需推選教授二位及，並由系務會議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遴選二位及遞補委員一位。本系現具有教授資格者二位、系主任當然委員(副教授)，故需遴選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二位及候補委員教授級一位。
[bookmark: _Hlk203485276][bookmark: _Hlk199862443]（五）113學年度農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系主任許0嘉(當然委員)、侯0龍及系外委員推選沈0壽教授、徐0德、郭0信，候補委員黃0理教授(順位1)及陳0文教授(順位2)。
決 議：114學年度農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系主任許0嘉(當然委員)、推選黃0理教授、侯0龍教授及系外委員遴選園藝系沈0壽教授及森林系何0益教授，候補委員為農業生物系陳0文教授。

提 案五
[bookmark: _Hlk203485700]案 由：改選114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辦理。
（二）本會置委員九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另由系務會議推選教師代表四人，校外學者一人，業界代表一人、校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以各職級推選一人為原則。
[bookmark: _Hlk203485949]（三）113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計當然委員許0嘉主任、系內教師代表侯0龍教授、曾0茜副教授、蔡0卿助理教授柯0存講師擔任，校外學者：中興大學莊0瑋教授、業界代表台中宇明泰化工公司周0俊董事長、校友代表李0興老師，學生代表研究所二年級班代。
（四）李0興委員在擔任113學年度本委員會委員之初，曾口頭通知系辦，自114學年度起不要再提名擔任課程委員會委員。
決 議：114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系內為黃0理教授、曾0茜副教授、陳0亦助理教授、陳0岳助理教授及學生代表研究所二年級班代，校外委員學者代表為：中興大學莊0瑋教授、校友代表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陳0坤分場長、業界代表青苑農產行負責人謝0復先生。

提 案六
案 由：推薦本系114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2） 本委員會原設置委員五人，本系系主任為召集人，任期至114年7月31日止。
（3） [bookmark: _Hlk203486463][bookmark: _Hlk203486599]113學年度本委員會委員有曾0嘉、曾0茜、陳0亦、林0淳老師擔任。
決 議：114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許0嘉系主任(當然委員)、曾0嘉、曾0茜、陳0亦及林0淳老師擔任

提 案七
案 由：推選114學年度「黃英源先生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與提昇研究競爭力獎勵金委員會」委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黃英源先生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與提昇研究競爭力獎勵金設置辦法第六條: 本獎勵學金之審查，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委員會由黃英源先生及本系所主任指定教師委員組成之。
（2） [bookmark: _Hlk203486788]113學年度委員會委員有許0嘉系主任、黃0源(當然委員)，指定教師委員有侯0日、曾0茜及陳0岳老師。
[bookmark: _Hlk203486883]決 議：114學年度本委員會委員有許0嘉系主任、黃0源(當然委員)，指定教師委員有侯0日、曾0茜及陳0岳老師。

[bookmark: _Hlk201046474]提 案八
案 由：推選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藝學系114學年度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藝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第二點規範:實習委員會設置委員五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經系務會議就委員中推選四位。
（二）113學年度委員有許0嘉主任(當然委員)，黃0理教授、侯0日副教授、陳0岳助理教授及柯0存講師。
決 議：114學年度本委員會委員有許0嘉系主任、黃0理教授、侯0日副教授、陳0亦助理教授及陳0岳助理教授。
提 案九
[bookmark: _Hlk203487165]案 由：本系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視委員名單推薦、評鑑流程與日期訂定，提請討論。
說 明：
[bookmark: _Hlk203400720]（一）依研發處6月11日通知之第三項第一款第3目說明辦理(附件六p20-21)。
[bookmark: _Hlk201051201][bookmark: _Hlk203487266][bookmark: _Hlk203487645]（二）本案需推薦10位委員名單和5位不適任委員名單，提供院長圈選(2至4位委員)及自我評鑑預定時間訂定。
（三）檢附委員建議名單(附件七p22-23)和自我評鑑行程安排(附件八p24)。
決 議：自辦自我評鑑日期訂於114年10月1日(星期三)，評鑑流程如附件八，推薦9位委員有台灣大學王0珍、廖0鐸、盧0生、劉0瑜、蔡0安、洪0揚教授，中興大學古0梅及楊0瑩教授和屏東科技大學林0鑫教授。不適任委員名單2位，計台大林0蓉教授及屏東科技大學林0鴻教授。

